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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拨号服务有钱赚？

情侣双双沦为电诈“工具人”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阮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

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犯罪

嫌疑人张某某、 周某某为他人拨打诈骗

电话，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交代， 今年 4 月

他在某社交平台上看见有人招兼职， 对

方称兼职的内容就是使用自己的手机号

码拨打电话， 帮助他们与陌生人完成通

话并将整个过程录屏提交后， 就以时薪

200 元进行结算。 张某某与其女友周某某

共同商议后， 决定分别使用名下的手机号

码来拨打电话， 双双沦为电诈“工具人”。

检察机关认为， 两人主观上明知上家

是诈骗行为仍提供拨号服务帮助， 造成多

名被害人被骗， 被骗金额达 30 余万元，

已构成诈骗罪共犯。 最终， 两人均被判有

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缓刑 2 年 6 个月， 并

处罚金 1 万元。

假冒“安佳”“恒天然”黄油商标
主犯获刑4年半，处罚金200万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菁 王攀铭

本报讯 近年来， 进口黄油、奶

酪、奶粉十分热门。家住金山区的张先

生在网上多方比较后， 先后两次在一

网店购买了 7 包“安佳无盐动物黄

油”。 殊不知，这些所谓的进口黄油竟

是假冒的。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

院对一起假冒注册商标的刑事案件进

行了公开宣判。 被告人王某浩犯假冒

注册商标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 200 万元，被告人王某新

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6 万

元。

“恒天然” “Anchor （安佳）” 是

恒天然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注册商

标， 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包括牛

奶、 牛奶制品、 食用油脂、 人造黄

油、 奶粉、 酸奶、 果酱等。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

被告人王某浩雇佣刘某某、 郑某某、

蔡某某 （均已另案处理）、 王某新等

人， 在位于外地某市的某仓库中， 将

自行采购的黄油、 芝士碎及奶粉进行

分包装后， 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

可的情况下， 在外包装上擅自使用

“安佳” “恒天然” 商标， 并在部分

快递包裹中放入印有“安佳” 商标的

使用说明书， 冒充“安佳” “恒天

然” 产品， 通过网络渠道进行销售，

销售金额共计 399 万余元。 其中， 被

告人王某新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0 月间， 在明知王某浩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 仍通过切

割、 分装黄油等方式帮助假冒注册商

标， 涉及销售金额共计 399 万余元。

2020 年 10 月 28 日， 公安机关

查获已贴标的假冒“安佳” 黄油 453

包 （500 克 / 包）、 “安佳” 芝士碎

658 包（500 克 / 包） 及大量“安佳”

品牌卡片、 信息卡、 包装膜等， 共计

价值 3 万余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 被告人王某

新被公安机关抓获， 到案后供述了其

所参与犯罪部分的事实。 同年 7 月 6

日， 被告人王某浩到案后， 拒不供述

犯罪事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 在家属的帮助

下， 被告人王某新自愿退出违法所得

1.3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某

浩、 王某新未经“安佳” 注册商标所

有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且非法经

营数额巨大，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其

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被告人王某浩提供资金， 采购原

料， 订制标签， 开设网店， 确定产品

种类和生产数量， 指挥他人实施假冒

注册商标的行为，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

要作用， 系主犯， 且无自首或坦白的

情节， 应在法定刑幅度内依法量刑。

被告人王某新在共同犯罪中起次

要或辅助作用， 系从犯， 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其主动退出违法所得，

犯罪情节较轻， 有悔罪表现， 可适用

缓刑。 最终， 金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

2 名被告人作出上述判决。

转正考试前在刷外卖，挂科的她被解约……
法院：公司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法治庭审

（上接 A7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1、 上海市嘉定区裕民南路 1399 号 201 室

（房屋建筑面积： 118.22 平方米， 房屋类

型： 店铺）

起拍价： 158.48 万元 评估价： 283 万元

2、 上海市嘉定区裕民南路 1399 号 206 室

（房屋建筑面积： 104.58 平方米， 房屋类

型： 店铺）

起拍价： 140 万元 评估价： 25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1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先生 021-36522751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黄浦区济南路 260 弄 1

号 1101 室及地下 1 层车位 1115 （房屋建

筑面积： 296.31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

寓， 车位建筑面积： 72.88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其他。）

起拍价：6879.12 万元 协议价：8598.9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3 年 11 月 20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先生 021-3652275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 555 弄 1

号 10c 室,建筑面积： 114.77 平方米

起拍价： 750 万元 评估价： 924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2 月 7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女士 021-62314336

        1312258281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唐港

路 1059 弄 75 号 102 室公寓， 建筑面积：

65.54 平方米

起拍价： 108 万元 协议价： 13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3 年 11 月 21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1 月 24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富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13701630976 应先生

021-54654777 陈女士 （完）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杨泓艺

本报讯 为了对新入职员工能力水

平进行摸底， 不少公司会采取“转正”考

试等方式， 对试用期届满的员工进行考

核， 根据考核结果， 来决定员工的“去

留”。那么，如果试用期员工考试不合格，

公司能否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人民

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近日，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案件回顾：“我没有复习，

当时还在刷外卖”

2021 年 10 月 8 日， 王小姐入职上

海某物业公司， 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王小姐从事前台岗位， 试用期为 3

个月。

为了摸底新入职员工能力水平，

2021 年 11 月 9 日， 物业公司在新人微

信群内发送了一份 《会所前台服务标

准》 的文件， 内容为前台人员岗位应知

应会内容， 并在一周后对所有新员工进

行了相关内容的书面测试。 这次测试

中， 百分制的考核模式下， 王小姐考了

70 分， 是当次考试的最高分。

由于这次考试整体结果不理想，物

业公司在新人微信群内通知， 公司将就

服务标准对在岗前台人员进行培训，并

将再次组织书面考试。几天后，物业公司

在群内强调第二次考试的重要性， 并告

知如成绩不合格， 将影响对新员工的考

评结果。

2021 年 12 月 3 日， 物业公司组织

了第二次考试。 这次， 没有复习的王小

姐只得了 45 分， 在参考人员中排名倒

数第一， 而其他员工考试成绩均合格且

较上次考试有大幅提升。 对此， 王小姐

曾解释说： “我没有复习， 当时还在刷

外卖。”

2021 年 12 月 7 日， 物业公司以王

小姐试用期不合格为由， 通知其 3 日后

正式解除劳动合同。

王小姐难以接受公司的决定， 认为

公司在考前并未开展培训， 属于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提出了劳动争议仲裁申

请。 经仲裁裁决， 物业公司仅需支付王

小姐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的工资差额， 并已实际支付。

王小姐不服仲裁结果， 向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裁判： 公司解除合

同，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物业公司已通

过微信群发放应知应会的培训资料， 并

强调考试结果会影响考核评价。 王小姐

在明知考试内容为应知应会的内容后，

并未开展复习， 且在考试期间以点外卖

为由懈怠考试，与其他新人成绩对比，足

以看出其工作态度与工作能力不符合录

用条件，因此物业公司解除合同，符合法

律规定。 双方均未对仲裁裁决认定工资

差额提起诉讼，视为认可该裁决。故法院

判决驳回王小姐的诉讼请求。

王小姐对一审判决不服， 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本案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

周珏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一、 公司在员工试用期内解除合

同， 是否构成违法解除？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互相

了解、 选择而约定的一定期限的考察

期， 具有一定的磨合期的性质， 便于双

方均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确定稳定的劳

动关系。

试用期内， 劳动者如觉得自己不能

适应岗位要求， 可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

位解除合同。 用人单位也可以在此期间

对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业绩水平、工作态

度等进行鉴别， 如能证明员工确实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解除双方之间

的《劳动合同》，并不构成违法解除。

二、 如何认定试用期员工是否符合

录用条件？

用人单位必须规范自身的用工行

为，健全自身的规章制度。在招录用员工

时， 用人单位应当向员工明确具体的录

用条件、岗位职责等信息，并向员工明示

考核依据和考核办法。 在具体考核过程

中，应当有具体的考核行为，例如考试、

测验、绩效排名等，从而得出考核结果。

若考核结果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在试用期期间， 员工与正式职工一

样， 都有通过劳动来取得相应报酬的权

利， 除法律约定的试用期工资比例外，

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少发甚至不发

员工工资。


